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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通識中心蘇慧倚講師



布置畢典會場
國小女主任踩空3樓高天花板重傷亡

 畢業典禮在即，該校正在籌備畢業典禮現場，22

日上午7時許，總務處蔡姓主任偕同總務組長前往
活動中心頂樓更換天花板片，不料，過程中疑似
踩到不穩定的脆弱處，從3樓高度摔至地面，當時
正在舞台處布置的學務主任，聽聞墜落聲響後得
知意外發生，立即呼叫救護車，緊急將蔡主任送
醫搶救，不幸傷勢過於嚴重，仍不治身亡。

 教育處也請學校立即將原先欲修繕地方，委請專
業廠商進行補強，並加強提醒各校人員在執行工
作時需注意安全和相關流程，並且要做足預防性
防護作業，避免憾事再發生。 【自由電子報 2020.06.22】











違反法令事項

 屋頂作業，未設置安全通道、裝設安全網

 未提供安全帶

 未辦理教育訓練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未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雇主(校長)刑事責任：

1. 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致發生死亡職災，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

2. 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罹災者古員於室內池二樓平台（高度約4.7公尺）

從事開窗作業，因踩空墜落至垂直地梯下方致重傷。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

虞者，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

護具。

3.基本原因：

(1)未確實高處開窗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未確實訂定高處開窗作業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3)未確實執行高處開窗作業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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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意外總是一再發生？

台中逢甲發生一起意外，27歲的女助
理在實驗室操作「壓吸機」時，左手
被機器捲進去拔不出來，警衛協助報
警後，消防隊只花了20分鐘脫困成功，
女助理運氣好，手只有腫脹沒有骨折，
消防隊提醒只要操作機器，都要多加
注意。
西屯消防分隊小隊長黃霂凡：「工作
過程中跑進去的啦，因為它是有一個
內外捲，然後直接吸進去這樣。」
消防隊說，女助理的手掌因為被壓到
有些微腫脹，運氣好沒骨折，治療後
沒大礙，前前後後只花20分鐘脫困成
功，操作機械還是要小心再小心。

2020.5.19聯合報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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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述

職場安全

生活安全

風險評估與實作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述



職業安全衛生法制定沿革
28

 61年12月20日提送行政院「勞工安全衛生法草案」

 62年12月21日送立法院名稱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63年4月16日總統公告施行「勞工安全衛生法」

 80年5月17日第一次修訂公布實施

 88年6月30日修正調整第3 條

 91年6月12日修正公布第6、8、10、23、32 條條文；並增訂第36-1 條條文

 100年9月27日行政院通過送立法院(修正名稱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101年11月15日行政院通過送立法院

 102年4月10日立法院初審通過《勞工安全衛生法》部分修正條文

 102年6月18日通過並修正名稱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102年7月3日總統公告「職業安全衛生法」

 103年7月3日行政院公告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部份排除)

 104年1月1日「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有內容執行



學校103.7.3起全面適用職安法

 教育服務業(依主計處行業分類)

 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各級學校（含學前教育、
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大專校院及特殊教育）
與正規教育體制外各種專業領域之教育服務，
以及不具教學性質之教育輔助服務之行業。

 上課地點可能在學校、教室或透過廣播、電視、
網路、函授或其他通訊方式。授予學位證書之
事學校及法務機構附設學校，亦歸入本類。



職業安全衛生法-只是立下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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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所有工作場所均適用職安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目的：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

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勞安法(特別法) 職安法(一般法)

如: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工作者之定義



第3類 工作者適用法令規定



「實習生」及如實際從事工作領有報
酬符合上述「勞工」之定義，惟如未
領有薪酬，而係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實際從事勞動時，依該法第
51條第2項規定，則比照該事業單位之
勞工適用該法之規定。但第20條有關
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之規定，不在此
限。

實習生是否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安法名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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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工作者(保護之主體)：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勞工：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雇主(義務之主體)：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四、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

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從事勞動之人。

五、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

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

或死亡。



職安法『勞工』定義

 老師保公保，是否為勞工?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老師是『職安法』所稱之【勞工】



職業災害之定義



雇主有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

 勞動基準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意旨，應適用一
切勞雇關係。

 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係採雇主無過失
補償責任。亦即勞工一旦發生職業災害，無論
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有無故意或過失，雇
主均應支付職業災害補償費用。

 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
害而致失能、傷害、疾病或死亡時，雇主應依
規定予以補償。



職業災害補償內容為何？

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雇主對於職業災害勞工的補償下列四種：

(1)醫療費用補償：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雇主應該補償其必需的醫療

費用。

(2)工資補償：勞工在醫療期間，如果無法工作，雇主應按照其原領工資

的數額予以補償；不過，如果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痊癒，

經指定醫院診斷，審定勞工喪失原有工作能力，可是又不

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的失能給付標準，雇主得一次給付

40個月的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3)失能補償：罹災勞工經過治療終止後，經指定的醫院診斷，審定其遺

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

失能補償。

(4)死亡補償：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應給予

5個月平均工資的喪葬費，除此之外，雇主還必須給予其

遺屬40個月平均工資的死亡補償。



勞動場所之定義



勞動場所職業災害案例

 107年6月15日某小學工友外出洽公辦理
農會提款與郵局匯兌業務，途中遭小客車
擦撞受傷。

 106年10月3日某大學臨時工上班期間騎
車於校園內道路與該校學生所騎機車發生
車禍受傷。



工作場所職業災害案例

 106年2月13日某職業學校汽車科老師於課餘時段
自行在汽車科綜合實習工場進行教學準備，操作
車床設備時，不慎遭車床設 備切傷，造成右手小
臂處撕裂傷。

 106年6月1日某大學職工於餐廳廚房煮湯，作業
時因重心不穩不慎打翻被湯燙傷。

 107年8月10日某職業學校合作社僱員於巡視賣場
環境時，不慎於後門樓梯踩空跌倒受傷。

 107年8月22日某小學正式公務人員欲上採光罩屋
頂修理漏水，不慎撞破採光罩，跌落地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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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雇主使勞工執行職務，應在合理可
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
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合理可行範圍」的定義：

 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所稱合理可行範圍，指依本
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法令、指引、實務規範或一
般社會通念，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勞工所從事
之工作，有致其生命、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
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者。

勞工執行工作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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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
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
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
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災害通報之要件



通報-應於八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
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職安法第37條)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事故調查

(檢查機構)

通報

(校安中心及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人員)

住院工作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

勞動場所發生下列災害時，工作場所負責人應立即通報校安中心及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校安中心轉陳校長，並於四小時內會同勞工代表實
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錄。



職業災害通報之處理流程



職業災害通報系統

 Google “職業災害通報”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 is0001.aspx 



事業單位應實施職業災害調查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
即採取必要之急 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
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錄。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1項

 違反上述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3條



進行職業災害調查及分析紀錄。

職業災害調查及分析

紀錄目的：

鑑定事故發生原因，

決定後續改善行動，

藉以降低事故再發生

之機率。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50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所稱雇主，指災害
發生現場所有事業單位之雇主。

 所稱現場，指造成災害 之機械、設備、器
具、原料、材料等相關物件及其作業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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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
報勞動檢查機構，所稱雇主，指罹災勞工之雇主
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監督從事勞動之罹災工
作者工作場所之雇主；

所稱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指事業單
位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
八小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
機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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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屬“勞保法”職災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何種職業災害需要通報？要如何
通報？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工作者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應在
知悉後8小時內通報所在轄區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時。

(二)同一災害發生工作者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

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3人以上時。

(三)發生災害在1人以上，送醫後經醫院診斷通知需住

院治療時(不包含留院觀察)。

 二、職業災害通報管道，可以選擇以電話或網路通報：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

上班時間：(04)22550633#129

下班時間: (04)22550633 

勞動部職安署Q&A



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需住院治療，是否應依規定通
報勞動檢查機構？

 查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2條所稱職業
災害，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
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對事業單位所僱勞工而言，上述勞動場所之定義，係
指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
約提供勞務之場所。故勞工於上、下班通勤中發生之
交通事故不屬上述提供勞務之場所，雇主尚無須依該
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惟勞工倘係於執行職務(例如送貨過程中)發生交通事
故，則仍應依規定通報。

勞動部職安署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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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2條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及訓練。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與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第 16 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
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其
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或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
路教學課程，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取得認證時
數，其時數得抵充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至多二
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18 條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
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十二、下列作業之人員：…

（七）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

 十三、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亦應接受前項第十二款或第十三
款規定人員之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 19條

雇主對擔任前條第一項各款工作之勞工，應使其接受下

列時數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第一款之勞工：每二年至少六小時。

 二、第二款之勞工：每二年至少十二小時。

 三、第三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十二小時。

 四、第四款至第六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六小時。

 五、第七款至第十三款之勞工：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刑罰

 刑事罰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
幣30萬元以下罰金。

－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
幣18萬元以下罰金。

 行政罰
－雇主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
－勞工處新台幣3,000元罰鍰。



勞工有配合之義務 (職安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3000元以下罰鍰：

1.不接受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2.不接受雇主所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切實遵行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由主管機關處罰。

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請參閱總務處/表單下載網頁公告
http://web2.ntcu.edu.tw/ga/file.php?suid=5&tsn=46



某科技大學工作場所發生感電後墜落受傷
職業災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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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經過：

 108 年5 月17 日16 時，於該單位資訊管理館
2 樓從事照明設備更換作業，蕭員將手捺開
關 (照明設備線路電壓為225V，3 條線路中2 

條為火線及1 條為接地線，手捺開關關閉後
其中1 條線路仍帶電) 關閉後(未訂定電氣設備
維修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未以檢電器具檢查，
確認其已停電，致勞工蕭員將電源線拔除時
碰觸裸露帶電體發生感電意外，送至醫院住

院治療。



科技大學檢查案照片



蕭員拔除照明設備電源時發生感電墜落。
(監視器截錄畫面)



該照明設備之手捺開關關閉後，照明設
備其中1 條電源線路仍有電流通過



照明設備線3 條線路中2 條為火線及1 條
為接地線



該照明設備之手捺開關關閉後，照明設備其
中1 條電源線路仍有電流通過(電壓為225V)



合梯與手捺開關位置



以合梯/移動梯職災為例
（1）提供個人防護用具（如安全帽.絕緣手套等)。
（2）提供或要求使用合格之上下設備等。
（3）原則上所有施工設備由廠商自備，若需外借合梯等用具，請提

供檢核表，由廠商自行確實檢點後，方可執行工作。

記得簽章及日期



職業安全衛生法-承攬管理
原事業單位職業災害補償及賠償負連帶責任

第二十五條事業單位以其事
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
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
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
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
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
亦同。

考量實務上承攬人
勞工發生職業災害常
面臨雇主無足夠資力
賠償，造成職業災害
勞工面臨求償無門之
困境，爰依民法有關
侵權損壞行為之求償
精神，增列有關原事
業單位侵權時之職業
災害連帶賠償責任。



承攬危害告知

第二十六條事業單位以其
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
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
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
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
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
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
攬人。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45)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六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
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錄。

交付承攬時，僅以工程契約「概
括說明」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
防範措施者，難謂符合具體告知
之義務。(參照行政法院八十九年
度判字第八四七號判決)

僅於合約或其他書面告知承攬人
「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辦理」，
而未就作業環境危害列舉法規具體
防範措施者，應認定為不合規定。

以制式書面告知單打鉤，而未具體敘
明作業名稱、作業環境、作業危害及
其依法令應採措施者，認定為不合規
定。(例如制式告知單「高度二公尺
以上應採護欄、護蓋、或安全網、安
全帶等措施」之法條式概括陳述，並
未指明何處作業環境具有何危害) 。



☉案例所示：
請校內各單位於委外承攬事務施工前，應依職安法之規範，事
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安法應採
取之措施。(應以書面為之)。

宜大圖書館施工更換省電燈管工人觸電命危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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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作業管理



2023/6/20117

承攬作業建議事項：

1.填寫承攬管理作業表。

2.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告知。

3.協議組織/現場負責人。

4.現場管理措施。

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
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
之措施。(職安法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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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網頁
表單下載 環安衛專區

承攬商作業安全
注意事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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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的危害

總務處

網頁

表單

下載

環安衛

專區

承攬商作業安全
注意事項同意書

承攬作業安全注
意事項告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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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採購案件，建議於預算分析時
量化安全衛生設施項目。

②

加入:

1.預防災害必要之安全
衛生設施。
2.個人防護具。
3.安全衛生教育等。

加入個人防護具
6.耗材

各項價格均已包含保險、
廠商管理費、利潤、職
業安全衛生費及相關稅
捐等費用。

或(or)



安全基本工作

危害認知

危害評估

危害改善控制

人人參與

多查資料﹑增加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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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省思-火災

【2014年2月13日】



緊急應變

【2014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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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

 選擇滅火的最高前提 滅不掉，跑得掉。

 滅火器置位置 大門口附近，逃生的必經路
上。

 滅火器使用步驟 1.拉插鞘2.拉皮管3.壓開關。

 以下情形請放棄滅火器滅火：

1.火焰高度超過25公分。

2.火從起火點延燒到另一個位置(如沙潑起火

延伸到窗簾。

3.一支滅火器噴完後火還沒有熄滅。



避難逃生原則

 火煙跟自己同一個房間 馬上逃離。

 火煙不在自己的房間，開門後逃生路線上無煙
火 嘗試逃離。

 火煙不在自己的房間，開門後逃生路線上有煙
火 關門避難。



樓梯間避難逃生原則：向下

 起火點在上方 往下逃生。

 起火點在下方，樓梯間無濃煙 嘗試向下逃離。

 起火點在下方，樓梯間有濃煙 關門避難。



災害金字塔

大量的不安全行為與不安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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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從“心”開始做起


